附件
2022年度钦州市财政和社会资本合作管理中心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)要求，本单位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开展钦州市财政和社会资本合作管理中心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报告如下：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2022年度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：2022年年初安排预算收入113.89万元，预算执行数为127.22万元。
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1.根据工作职责，本单位对项目支出开展自评工作，与局本级以及局属各单位加强业务交流学习，保证项目单位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2.自评小组对收集的各种资料进行审核把关，确保资料真实可信、准确无误。

3.自评小组通过对项目材料进行分类、整理和分析，按照确定的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认真细致打分。

自评结果及分析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无。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钦州市财政和社会资本合作管理中心项目支出纳入绩效自评项目1个，其中自评结果为二等等次1个。

财政周转金追收工作经费预算数1.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0.0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0.017%，自评为二等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自评发现的问题

1.财务制度执行力有待加强，资金使用计划有待细化。

2.绩效目标设定不太合理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
1.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，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，完善拨付程序，按照预算规定的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，确保拨付程序合理合规。

2.提高责任意识，加快推进项目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各部门与单位之间加强沟通学习，各部门填报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更科学、合理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逐步建立健全项目和政策预算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量化挂钩机制，优化财政资金配置。强化支出责任，建立绩效评价结果问责制度，对无效、低效使用资金进行绩效问责。

（二）逐步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信息公开机制，提高预算绩效规范性和透明度。重要绩效目标、绩效评价结果与预决算同步向社会主动公开，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。

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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